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公告 

聯 絡 人：范玉純 
聯絡電話：(02) 3366-3982 
E-mail:fanyuchun@ntu.edu.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2日 
發文字號：文學院﹙110﹚發字第 14號 
附件：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注意事項、申請書、申請人同意切結書 

 

主旨：109 學年度「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開始接受申請，請查照。 

依據：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設置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 申請日期及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9 日(五)止。 

二、 申請地點：文學院辦公室。 

三、 申請資格：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二年級以上本地生，前一

學年學業等第積分 GPA3.38(百分制 80 分)以上，無一科不

及格，且無不良紀錄者。 

四、 名額及金額：文學院 2名，新台幣 3 萬元整。 

五、 繳交文件： 

(一) 申請表一份（請至生輔組下載：首頁/獎助學金/常用

表單/本校用申請書(106-1新版)）。 

(二) 「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人同意切結書。 

(三) 成績單正本一份。 

(四) 獎懲紀錄證明正本一份。 

(五) 國稅局全戶所得資料清單一份。 

(六) 全家人戶籍謄本正本或影本一份。 

六、 其餘說明請詳閱本校生活輔導組公告注意事項。 

 

 院 長   

 



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辦法 
97.3.25第 25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04.24第 271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5.10第 2904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109.03.03第 3063次行政會議報告通過 

 

一、目的：中央研究院錢故院長思亮博士，畢生致力於教育工作，於民國 40 年至 59年

任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長長垂 20年，愛護青年，培育學子，桃

李遍佈海內外；其學者風範治事治學之精神，更令人敬欽景仰！錢博士逝世

後，由其公子錢純、煦、復，於本校設置「錢思亮先生紀念獎學金」以資紀

念。於民國 101 年轉為本校永續基金，以永續嘉惠無數莘莘學子。  
 

 

二、對象：國立臺灣大學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學生均得申請。 

 

 

三、名額：暫定 22 名，本校 11學院，每學院 2 名。 

 

 

四、金額：每名每學年暫定新臺幣 3 萬元整。 

 

 

五、申請資格：凡國立臺灣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前一學年學業等第績分 GPA3.38（百

分制 80 分）以上，無一科不及格，且無不良紀錄者。 

 

 

六、繳交證件：申請表１份，本校前一學年成績單與名次證明、獎懲紀錄證明正本各 1

份、國稅局全家人所得資料清單 1份、全家人戶籍謄本正本或影本 1份。 

 

 

七、本獎學金申請時間及地點：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註冊後１個月內，向各院系辦申請

後，再由各院送交名單至學務處生輔組。 

 

八、本獎學金評審及發放：俟申請日期截止後，由各院推薦 2 名正取與 2名備取名單至

生輔組。各院篩選推薦時，請以無懲處紀錄、本學期未領取其他獎學金、家境清寒、

績優等因素綜合評比，如有綜合考評成績相同者，則以家境困難者優先，並由生輔

組另行通知給獎事宜。 

 

九、獲得本獎學金學生，該學期不得兼領其他公費、獎學金，以維本校績優學生普惠之

宗旨。惟政府認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或領有殘障手冊者不在此限。 

 

十、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於 101 學年度轉永續基金實施。日後修正則須經設獎單位

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注意事項（本頁與辦法請同時公布知悉，並由院辦依辦法第八條評估推薦最終人選）： 

一、 校內用申請書及同意切結書（必繳）詳後，限本地生申請。 

 

二、 檢附成績單正本「須有本校」108 學年度上、下學期之 GPA 平均。如有：「僅有 108

學年度單學期成績者」、「非持 108學年度成績者」、「研究生持他校成績者」、「研

究生僅有操行成績者」等狀況則直接不予受理收件評選，其他說明如下： 

(1)大學部-除提供成績單正本外，需另附學年名次證明書（請於註冊組外之機器購

買），以名次證明書上之「等第積分平均」換算成百分制評較為準確。 

(2)研究生-研究生成績單上僅論文成績者，因其並未修課，但論文確為學業之一部

分，請各院審查時自行斟酌是否作為推薦人選。另，研教組有提供「學

年名次證明」須臨櫃辦理；除非研教組告知該生就讀學系皆無法申請則

可不附上。 

三、 依本辦法第六條：「繳交證件：『申請表 1 份，本校前一學年成績單與名次證明、

獎懲紀錄證明正本各 1 份、國稅局全家人所得資料清單 1 份、全家人戶籍謄本正

本或影本 1份』」。申請者提供之「全家人國稅局所得資料清單」，必須包括自己本

人。此項資料非家中之「報稅資料」，清單上會有「所得資料清單」字樣。無工作、

退休、在就學者每個人都會有，並非網路申報所得稅之列印資料： 

  (1) 如為影本，則須有浮水印（僅能以自然人憑證列印），不然則必須核蓋國稅局或稅

捐處章戳，以示與正本相符。 

  (2) 因故不願或無法提供全家人國稅局所得資料清單者，除有詳細記事戶籍謄本載明

父母當中一方亡歿、離異、失蹤等可不用另附導師或系所出具核章說明。其他如

父母兄弟姐妹分居、失蹤、無法聯繫或有其他重大變故等特殊狀況者，則必須由

導師或系所自行衡量申請者狀況後，協助出具核章說明。 

 

如申請者未繳附本辦法第六條列出文件或繳附文件未符合注意事項三之(1)與(2)項

者，則應與辦法第六條不相符直接不予受理收件評選，以維所有申請者資料送審之公平

性。 

 

四、 請以 109-2學期未領其他獎助學金之同學做推薦： 

（1） 為維本校 11 學院獲獎同學之公平權益，各院推薦時請詳閱辦法第八條。一旦由本

組通知獲獎後(預計 4月底前)，推薦同學不得再主張要待本學期校內外其他高額

獎助學金獲獎公告後再決定是否放棄本獎學金(請詳閱切結書內容)，且限制日期

為 109-2 整個學期(自開學 2/22 起至 6 月底止)，以遵守本獎學金第九條規定：「獲

得本獎學金學生，該學期不得兼領其他公費、獎學金，以維本校績優學生普惠之

宗旨。惟政府認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子女，或領有殘障手冊者不在此限」 

（2） 本獎學金為「排斥性獎學金」，如同學已於本學期先獲得其他獎項應主動告知（一

旦獲得本獎學金，請務必主動放棄其他獎助學金包括校內外各種留學相關獎助學

金）；如未告知且於本組通知獲獎期間內，查獲同時領取其他獎助學金者，則立即

取消獲獎資格並返還本獎學金以維辦法第九條，並直接由該院其他備取同學遞補。 


